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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警线

一男子喝醉酒后
坐出租车，交车费时
不仅 10 元当成 100
元，还让司机倒找 70
元。司机拒收后，他一
怒之下猛踹出租车两
脚，将车身踹出两个
大坑。

11 月 16 日 22
时，泰山区公安分局
迎胜派出所接到报
警，在擂鼓石大街西
段有一男子醉酒闹
事。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看到一辆出租车
停在马路边，两名男
子正在车旁激烈地争
吵。民警了解情况得
知，男子刘某在岱宗
大街东段打车到这
里，在车上的时候他
还非常清醒。到达目
的地后，当出租车司
机王某告诉他车费为
20 多元时，刘某拿出
一张 10 元的钞票说

是 100 元，非让司机
再找给他 70元。王某
看到这种情况，只能
给他解释，结果刘某
不但不听，还认为王
某要多收他钱，与王
某争吵起来。最后刘
某将 10 元钱扔在了
车里，下车后，还猛踹
了车右后门两脚，将
车踹了两个大坑。

民警对刘某进
行了严肃的教育批
评，并联系他的家
人。刘某在民警的告
诫和亲属的规劝下，
渐渐恢复了理智，对
自己的行为懊悔不
已。在征求王某的同
意后，刘某向他赔礼
道歉，同时赔付了修
理出租车车门的费
用，王某也原谅了刘
某的行为。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王博

市井故事

十七岁游客坠入泰山山崖
消防官兵山涧小道抬上伤者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赵
兴超 通讯员 蒋韩) 11 月 14 日
晚，在泰山瞻鲁台一线天风景点，一名
游客坠崖受伤。第二天上午一名环卫
工人发现后报警，游客被消防官兵成
功救出。

15 日上午，泰山景区一名环卫工
人行至泰山瞻鲁台一线天风景点时，
发现悬崖下方有一名坠崖的男子。随
后，环卫工人报了警。9 时 26 分，泰山
消防中队出警，10 名救援官兵携带山

岳救助和医疗救护等器材到达现场。
发现只有一条山涧小道能到摔伤游客
的位置，但小道极其陡峭、狭窄，而且
有结冰，路面异常滑。救援官兵果断决
定利用救援绳作为保险，一步步向伤
者靠近。五分钟后，救援官兵终于到达
伤者坠崖位置，立即对他的伤情进行
检查，发现他虽然意识清醒，但是脸部
肿胀，手臂、脚踝多处骨折，消防官兵
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固定处理。

由于悬崖下没有物体作为支点，

救援官兵用扁带将伤者固定在救援担
架上，在陡峭的山路上抬了十分钟才
到达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救援官兵
以此为平台，设置好支点，利用山岳救
助“一点吊”方法把伤者救至悬崖顶
部。随后，救援官兵和民警将其抬往桃
花源索道，通过索道送到了 120 急救
车上。

经询问得知，伤者魏某是河北邯
郸人，今年才 17 岁。他利用周末来泰
山游玩，14 日晚上不小心坠崖。

10元当100元交车费

遭拒后踹了出租车两脚

由于山势
陡峭，泰安消
防泰山中队救
援官兵手脚并
用，将坠崖男
子抬上平台。
本报通讯员
蒋韩 摄


